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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就就就就《《《《 2000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與規例》與規例》與規例》與

政府當局會商政府當局會商政府當局會商政府當局會商

(立法會CB(1)1681/99-00(01)號文件 — 經修訂的政府當

局擬議修訂 )

財經事務局副局長應主席邀請，向委員簡介政府當

局已對《 2000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一般 )(修訂 )規例》(下
稱 “修訂規例 ”)的擬議修訂英文本作出一些輕微及技術性
修改，並已備妥擬議修訂的中文本。

2.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回應主席時證實，擬議修正案的

中、英文文本在法律上並無問題。

3. 小組委員會支持政府當局在 2000年 6月 21日的立法
會會議席上動議一項議案的建議，藉以通過經修訂的修

訂規例。主席將於 2000年 6月 2日向內務委員會匯報小組
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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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就就就就《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指明特准限期指明特准限期指明特准限期指明特准限期 )公告》及公告》及公告》及公告》及《強《強《強《強

制性公積金計劃制性公積金計劃制性公積金計劃制性公積金計劃 (臨時僱員供款臨時僱員供款臨時僱員供款臨時僱員供款 )令》與政府當局會商令》與政府當局會商令》與政府當局會商令》與政府當局會商

(立法會CB(1)1681/99-00(02)號文件 — 政府當局提交的

文件

立法會CB(1)1681/99-00(03)號文件 — 相關的法例條文

立法會LS142/99-00號文件 — 法律事務部的報

告 )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指明特准限期 )公告》

4. 財經事務局副局長應主席邀請，向委員簡介《強制

性公積金計劃 (指明特准限期 )公告》。她表示該公告指明
僱主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第 485章 )安排有關
僱員成為註冊計劃的成員的特准限期。若有關僱員並非

臨時僱員，特准限期為 60日；若是臨時僱員，則特准限
期為 10日。該公告亦指明，必須根據該條例成為註冊計
劃成員的自僱人士，其特准限期為 60日。

5. 委員贊同公告指明的特准限期。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臨時僱員供款 )令》

6. 財經事務局副局長表示，《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臨時
僱員供款 )令》訂明僱主須就屬行業計劃成員的臨時僱員
作出的供款款額的供款標準，並訂明僱主須從僱員的有

關入息中扣除的供款款額的供款標準。財經事務局副局

長並表示，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下稱 “積金局 ”)已諮
詢飲食業及建造業的代表，該等代表已接納擬議供款款

額的供款標準。

7. 委員預計有關僱員，尤其是可能在不同時間擔任不

同工作的臨時僱員，到退休時，他們可能參加了多項計

劃。委員認為，為免出現混亂，積金局必須維持一個中

央資料系統，記錄個別有關僱員多年來所參加的強積金

計劃。有關僱員可在有需要時取得本身的紀錄。積金局

執行董事表示，積金局的資訊系統的設計只供儲存有關

僱主及自僱人士的資料。因應委員提出的建議，財經事

務局副局長及積金局執行董事答應檢討是否需要擴大該

系統，以涵蓋有關僱員，並於 2000年年底或之前向立法
會財經事務委員會匯報檢討結果。

日後的工作

8. 經委員商定，主席將於 2000年 6月 2日向內務委員會
匯報小組委員會就上述公告及法令進行的商議工作。



經辦人／部門

4

I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9.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9時 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10月 10日


